
疗保险有关政策和法规ꎬ 规范参保登记管理、 转

移接续、 缴费基数核定、 费率确定、 基金征缴管

理、 账户管理、 定点医药机构管理及医疗费用的

审核和结算、 门诊特殊疾病及异地就医、 基金财

务、 基金预算管理、 稽核监督等环节的操作

流程ꎮ

【医保信息化建设】 　 全面实行信息化管理ꎬ 对

医疗保险各项业务、 各环节、 各岗位进行全过程

监督ꎬ 明确各部门、 岗位及人员的权限和责任ꎬ

确保各部门、 岗位及人员在授权批准的范围内行

使职权ꎬ 结合丹巴县实际ꎬ 形成内部控制制度ꎬ

提高医疗保险政策法规和各项规章的执行力ꎬ 保

证医疗保险基金的安全运行ꎬ 维护参保患者的合

法权益ꎮ

住房保障

【廉租房建设】 　 提高公共租赁住房使用效率和

管理水平ꎬ 加强公共租赁住房分配和运营管理ꎬ

制定 «丹巴县公共租赁房维修维护方案»ꎬ 安排

专人清理公共租赁房ꎬ 调查摸底需要维修维护公

共租赁房ꎬ 开展租金收取和廉租房安全排查工

作ꎮ 开展房地产开发管理乱象及矛盾纠纷排查工

作ꎬ 加强物业管理监督ꎬ 进行检查和指导ꎬ 培育

和引导物业市场规范发展ꎬ 进一步促进全县物业

管理走向规范化ꎮ 抓好县级机关政策性住房上市

交易、 产权变更审核工作ꎬ 全年办理房屋上市交

易备案登记 ８１ 户ꎬ 产权变更备案登记 １４１ 户ꎬ

个人住房信息查询 １２３ 人次ꎮ

【住房公积金管理】 　 甘孜州住房公积金丹巴管

理部是州住房公积金的派出机构ꎬ 属局级单位ꎮ

主要职责为编制、 执行住房公积金计划ꎬ 负责归

集、 缴存、 提取、 使用住房公积金和保证住房公

积金的保值和归还等ꎮ 全年全县住房公积金开户

单位 １３１ 家ꎬ 开户职工 ３７８０ 人ꎬ 归集余额 ３ ５６

亿元ꎬ 贷款余额 ２ ８８ 亿元ꎬ 个贷率 ９１ ４９％、 使

用率 ８０ ７７％ꎮ 新增缴存单位 ２ 个ꎬ 新增缴存职

工 ７９ 人ꎮ 归集住房公积金 １０２２９ ９１ 万元ꎬ 比

２０１９ 年增长 １３ ４５％ꎻ 提取住房公积金 ７５６７ ３２

万元ꎬ 比 ２０１９ 年增长 ２３ ９７％ꎻ 为缴存职工计提

利息 ５００ ８５ 万元ꎬ 比 ２０１９ 年增长 １０ ７１ꎮ 发放

住房公积金贷款 １０２ 户、 ４２１７ 万元ꎬ 分别比 ２０１９

年增长 ２ ％、 下降 １ ９％ꎬ 完成年度考核指标的

８４ ３４％ꎮ 实现住房公积金业务收入 １３２１ ６６ 万

元ꎬ 业务 支 出 ８２０ ４３ 万 元ꎮ 实 现 增 值 收 益

５０１ ２３ 万元ꎮ 全年未发现非法中介协助缴存职工

以虚假手段违法提取住房公积金、 骗取住房公积

金贷款、 收取高额手续费等问题ꎬ 住房公积金逾

期率为零ꎬ 使用率 ９６ ６４％ꎬ 存贷比 ９２ ３１％ꎮ

民政事务

【社会救助】 　 继续开展低保对象精准识别工作ꎬ

清退农村低保 １８ 户 ３２ 人ꎬ 城市低保 ３ 户 ４ 人ꎬ

新增纳入城乡低保 １５ 户 ３２ 人ꎮ 全年城市低保 ９６

户 １２８ 人ꎬ 农村低保 １２０２ 户 ２３１９ 人ꎮ 农村低保

标准由 ３５０ 元 /人月提高到 ３９０ 元 /人月ꎬ 城

市低保标准由 ５５０ 元 /人月提高到 ５９０ 元 /人

月ꎮ 全年发放保障金 ７４３ ６６ 万元ꎬ 物价补贴

１１０ ６２ 万元ꎮ 加强与扶贫政策的衔接ꎬ 对全县 ２

户监测户、 ９ 户贫困边缘户纳入低保ꎬ 给予临时

救助等方式进行救助ꎮ 继续为低保兜底对象 ２０４

户 ５９５ 人实施低保兜底保障ꎮ 为 ２０９３ 名农村散

居特困人员、 城乡低保户、 贫困残疾户、 贫困户

购买住宅地震巨灾保险ꎬ 其中民政三类对象 １７７４

户ꎮ 集中供养特困人员供养标准 ７６５ 元 /人月ꎬ

分散供养特困人员供养标准 ６００ 元 /人月ꎮ 为

４５８ 名特困人员兑现供养金 ４６６ ９５ 万元ꎮ 建立乡

(镇) 临时救助备用金制度ꎬ 为 １００６ 人次发放临

时救助资金 １２０ 万元ꎮ 社会救助站内救助 ５ 人ꎬ

４４２


